南通人民西路38号别墅修缮保护工程

控制价编制说明

工程概况

    南通人民西路38号别墅修缮保护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主要建设校内崇文楼保护性修缮，建筑面积约365㎡。
编制范围

    本次招标内容：崇文楼保护性修缮相关全部工作及周边室外雨水配套项目
编制依据

    1、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对修缮工作的相关要求；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3、《2009江苏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土建）》；

4、《2026江苏省市政工程消耗量》；

5、人工费参照2026年6月新清单后人工参考价格结合市场实际价格；

6、材料价参照南通及周边地区近期发布的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指导价，没有信息指导价的按市场价；

7、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措施费按照规定计取；

8、苏建价[2016]154 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9、苏建函价〔2026〕27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10、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 24号文件；

11、税金按照苏建函价〔2019〕178 号省住建厅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计算，计税模式采用一般计税方式，税金费率按9%计算。
编制情况说明

1、本项目投标人必须认真踏勘现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考虑垃圾清运及材料运输问题。垃圾清运及材料运输费用在相应的清单中综合考虑，不另列措施费；
2、投标人踏勘现场时需复核清单工程量，如有异议须在招标文件规定期限内提出以便复核；若未提出则视为没有问题，结算时不得以工程量不正确而要求增加任何费用；
3、清单中未能详尽描述所有内容，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清单特征及描述要求以及现场踏勘等综合报价；

4、废料弃运、临时用水用电及大型机械进出场等所有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作调整；

5、本工程为文物保护（古建筑修复）工程，施工时不能破坏现状建筑，不在墙上打孔、下钉等；
6、施工中及完工后须注意成品保护。

五、其他需要说明

1、本工程措施项目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

2、投标人需认真勘察现场，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周边环境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因素，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报价内；

3、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清单特征中未详细描述的，投标人需查阅招标文件、设计答疑、施工设计图纸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报价。投标人报价应结合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现场情况及相关资料查阅与理解，做出自身合理报价；

4、投标人应按照发布的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市场行情、企业状况自主测算报价，不得参照招标控制价计价内容报价。中标后招标人不接收投标人提出的任何合同价调整要求；
5、建筑垃圾清运、处理按相关环保规定进行处理，相关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

6、本工程按“项”为单位的项目，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结算时不调整；
7、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现场实际情况、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以及建设单位要求；
8、本工程定额预算价为1043645.19元，招标控制价为1043645.19元。
